举报森林火灾肇事者，奖励5000—20000元

日前，山西省阳泉市政府出台《森林防火举报奖励制度》，以提高森林火案侦破率，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森林火灾肇事者。

阳泉市《森林防火举报奖励制度》规定，以下三种情况都在奖励之列：举报发生在该市狮脑山、刘备山等重点林区、旅游风景区、自然保护区及市、县、乡林场周围的森林火灾；全市范围内一般及一般以上的森林火灾；直接和间接损失总额达2万元以上的森林火灾。对发现火情肇事者并及时向所在市、县森林防火部门举报，经核实确认准确的举报人，根据发生森林火灾事故损失大小，奖励人民币5000—20000元。（摘自森林消防信息）

